
臺北市松山地政事務所111年度志工管理考核獎勵計畫 

110.01.19訂定 

110.12.07修訂 

111.05.02修訂 

一、依據 

依據「臺北市政府地政局及所屬地政事務所運用志願服務推動要點」

及本所推動志願服務工作計畫訂定本計畫。  

二、計畫期間：111年1月1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 

三、志工之管理  

（一）服務範圍  

1.櫃檯電話接聽服務。 

2.走動式引導服務。 

3.指導查閱土地重測前、後地號對照表。 

4.指導使用電腦查詢土地公告現值及公告地價。 

5.指導使用電腦查詢服務系統。 

6.協助身心障礙人士辦理各項申請案件。 

7.提供相關地政及財稅法令諮詢服務。 

8.指導民眾填寫各類申請書表、申報登錄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及辦

理登記、測量案件。 

9.宣導不動產交易安全及提供諮詢服務。 

10.配合政令宣導。 

（二）服務須知  

志工應依排定之輪值時間準時出勤，並於志工簽到（退）簿（附表1）

上簽到（退）。服務時間分為上午及下午2時段，每人每次服務以連續3

小時以上為原則。  

1.志工參與服務須每月至少1次（3小時），連續4個月未依輪值時間到所

服務、服務情形欠佳或有不適任之情事者，不再列入輪值。 

2.依規定時間確實於簽到簿簽到退。 

3.配合執行服務項目及本所所訂相關服務守則。 

4.填寫「志工為民服務登記簿」（附表2），簡要記載服務情形。 



（三）請假須知  

1.病假：基於公共開放空間衛生之健康管理，志工服務前倘感身體不適，

應暫時停止服務，並於輪值日前即打電話請假。 

2.事假：志工每月輪值日期，均於上月中旬事先排定，若遇有事無法輪

值時，應於3日前辦理請假。 

3.代理：志工因事無法輪值時，可自行安排其他志工換班代理。 

4.研習、參與活動請假：已報名參訓及活動，因臨時事故無法前往，請

於事前來電請假。 

5.連續無故未按時出勤，1年內累計達5次以上者，不予續聘。 

四、志工之考核  

（一）每日由志工承辦人依平時考核表對當日值班志工填具值班情形（附表

3）。 

（二）每季統計志工考核紀錄表、出勤狀況、服務時數等，作為年度考核之

依據（附表4）。 

（三）年度結束後，依志工服務之勤惰情形、工作態度、團隊精神、參與訓

練等情形填寫考核表（附表5），以作為解聘、續聘與獎勵之依據。 

（四） 考核服務成績良好之志工，因升學、進修、就業或其他原因需志願服

務績效證明者，得申請發給志願服務績效證明書。 

（五）一次性活動志工不參與平日排班，於志工人數不足時支援活動，不列

入年度考核範圍。 

（六）因應 COVID-19疫情，如志工因未接種疫苗、有慢性病史或屬高風險身

分，疑慮自身健康安全而未參與排班者，亦不列入年度考核。 

五、志工之獎懲  

（一）每年度服務期滿表現經考核成績優良之志工且每年達最低服務時數30

小時者，將於本所聯繫會報上公開表揚，以資獎勵與感謝。 

（二）服務期間經統計年資與時數符合資格之志工，將推薦參加相關機關舉

辦之志願服務表揚活動。  

（三）服務期間違反本所志願服務人員服務守則者，經勸導仍無改善者，不

予續聘。  

六、志工之福利  



（一）辦理志工團體傷害保險。 

（二）每次輪值，補助交通費及餐費（依臺北市政府地政局及所屬地政事務

所運用志願服務推動要點發給）。 

（三）志工服務期間，遇住院或婚喪喜慶，由志工督導簽請主任酌予慰問或

分別以輓聯、喜幛致意。 

（四）志工至本所輪值時，本所提供免費停車位。 

七、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  

 



 

附表1 

 

 

 

 

臺北市松山地政事務所    年    月份志工簽到（退）簿

日期 星期
上午

志工
簽到 時分 簽退 時分

上午

志工
簽到 時分 簽退 時分

1 二

2 三

3 四

4 五

5 六

6 日

7 一

8 二

9 三

10 四

11 五

12 六

13 日

14 一

15 二

16 三

17 四

18 五

19 六

20 日

21 一

22 二

23 三

24 四

25 五

26 六

27 日

28 一

29 二

30 三

31 四



 

附表2 

臺北市松山地政事務所志工服務登記簿 

志  工  姓  名    

服 務 時 間 
  年     月     日  
上下午     時     分 

至     時     分 

  年     月     日 

上下午     時     分 
至     時     分 

  年     月     日 

上下午     時     分 
至     時     分 

服務項目 服務人數 

□引導服務。    

□指導查閱土地重測前、後地號對

照。 
   

□指導查閱當年期土地公告現值。    

□指導使用電腦查詢服務系統。    

□主動協助身心障礙人士辦理各項

申請案件。 
   

□提供相關地政及稅務法令諮詢服

務。 
   

□指導民眾填寫各類申請書表及辦

理登記、測量案件。 
   

□指導民眾申報登錄不動產成交案

件實際資訊。 
   

□宣導不動產交易安全及提供民眾

諮詢服務。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記      事     欄    

建  議  事  項    

課 室 處 理 情 形    

承辦人員 課室主管 秘書 主任 

  
  

備註：一、服務期間如遇疑難問題，請隨時洽業務單位。 

      二、服務人數以「正」字計次。 

      三、「課室處理情形」欄請相關課室，就建議事項詳細敘明原因理由及改進辦法。 



      四、本服務登記簿應定時陳閱。 

附表3 

臺北市松山地政事務所     年志工考核紀錄表 

考核項目 
姓    名 

值班出勤狀況（是否

遲到、早退） 
服 務 態 度 

穿著

服務

背心 

備註 

月 日 良好 普通 不佳 良好 普通 不佳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注意事項： 

1. 依考核結果於項目欄位打勾（）。 

2. 考核結果為不佳時，請於備註欄填寫理由。 

 



附表4
    臺北市松山地政事務所    年    季志工考核紀錄表 

項目 值班出勤狀況 服務態度 未穿

著背

心次

數 

請 

長 

假 
備註 

姓  名 
遲到早

退次數 

無故未

出勤 

到勤 

次數 

良  

好 

普  

通 

不  

佳 

          

          

          

          

          

          

          

          

          

          

          

          

          

          

          

          

          

          

          

          

          

          

          

          

承辦人：                      單位主管： 

 

 



附表5   

臺北市松山地政事務所志願服務人員   年度考核紀錄表 

志工姓名： 

考核項目    考  核  內  容 
考核級距 

特優 優良 良好 不給分 

勤惰情形 依排定時間參與服務工作。 

排班     班，出勤   班，出勤率     % 

（85%以上為特優，75%至84%為優良，60%

至74%為良好，60%以下不給分） 

    

工作態度 1.嫻熟工作相關專業知識。 

2.能主動招呼洽公民眾。 

3.態度和悅誠懇，面露微笑。 

    

團隊精神 1.出勤時衣著整齊且穿著本所制式背心。 

2.與服務台同仁及巡迴人員互動情形。 

3.與志工團隊成員互動情形。 

    

參與訓練 依機關單位要求，願意配合並積極參與相

關訓練課程。  本年度參加    場 

    

出席會議 

或座談會 

按時出席聯繫會報、座談會或相關會議，

無遲到或早退之情形。       

本年度參加    場 

    

其他 1.每年度出勤時數達30小時以上或榮獲各類

志工獎項等優良表現。 

2.協助民眾案件處理嫻熟，得到民眾肯定。 

3.請長假     次 

    

說明或建

議事項 

 

考核結果 考核結果積分：     分，列為      繼續聘任   輔導約談   

*（給分方式為特優3分，優良2分，良好1分；考核績分累計未達10分者，將

優先輔導，如無改善者將給予解聘。） 

 


